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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侠
克）“市场全面复市了，我除了高兴还
是高兴！”“复市后，市场变了许多，不
变的是我们对市场的那份感情和依
恋。”…… 6 日，新发地批发市场主市
场铁路以北区域开放营业，标志着作
为首都人民的“菜篮子”“果盘子”的新
发地市场全面复市。

7 日一大早，在市场内有着“红薯
大王”之称的贾全龙早早就来到了新
发地市场佳农门准备进场。一车 8 吨
的红薯到了下午 3 点多已经全部卖
完。他告诉记者，一般主要供市内的超
市，一天可以卖出数十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营受
到了一些影响，但一直没停过。”贾全
龙说，“如今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
越来越多的商贩又回到了最熟悉的新
发地，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希望能
重新再出发。”

此次开放营业的区域为新发地市
场主市场内的原蔬菜经营区，整个蔬
菜市场约 640 亩，共安排玉米、豆角
类、花生、大白菜等 40 余个蔬菜品类。
全面复市后，新发地市场按照经营品
类重新划分区域，形成以蔬菜水果为
主，其他农产品为辅的供应格局。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内，道路
划线分隔有序，车辆停放排列整齐，
水果市场统一红色遮阳伞，蔬菜市场
统一蓝色遮阳伞，指示标牌、广告招
贴全部进行统一设计制作，最让人眼
前一亮的是，在市场里可以看到身着
4 种颜色马甲的人员，分别代表了 4
种不同的职能分工。红色代表批发
商，黄色代表采购商，蓝色代表市场
工作人员，绿色代表摆渡车司机。通
过颜色可以快速确认身份，提高效

率，且便于管理。
新发地批发市场常务副总经理顾

兆学表示，全面复市后，新发地市场将
实施严格准入制度，进入市场的货物
车辆都需要提前报备，入场时，工作人
员会根据报备信息进行核实，重点检
查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也会对即将
入场的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如果发
现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取消其进场交
易的资格，切实守护好首都人民的“菜
篮子”，全力确保首都农产品的食品
安全。

顾兆学说，未来新发地市场将坚
持市场的批发属性，实现“批零分开”。
此外，将加大“菜篮子”直通车和社区
便民店的建设投入，为首都市民提供
新鲜果蔬，满足居民需求。“市场原有
164 辆‘菜篮子’直通车负责全市 300
余个小区的供应，目前已经恢复将近
50%，剩余部分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原
有 77 家便民菜店，目前已经全部恢复
营业。”

新发地市场宣传部负责人童伟介
绍，自 8 月 15 日新发地市场铁路以南
区域正式复市以来，市场的交易量逐
步攀升。复市当日有 1000 多辆货车近
1.3 万吨蔬菜水果进场，售卖商品涉及
蔬菜 18 个品类，水果 16 个品类。“ 8
月 15 日以来每天都有新品种源源不
断从新发地自己的种植基地运往市场
内，进场车辆越来越多。到 9 月 5 日，
入场车辆已经达到 1600 多辆，市场总
交易量上升至 2.3 万吨。”

记者了解，此次新发地市场全面
复市后，大部分商户都回到了自己经
营多年的市场，不少商户积极组织产
地货源，联络分销渠道，为市场供应量
和信心的恢复贡献力量。许多在新发

地经营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商
户对记者表示，他们见证了市场一
路走来的艰难历程，市场承载着他
们在北京的家庭和事业，焕然一新
的环境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市场内西红柿商户李宝财说：

“市场全面复市了，除了高兴还是高
兴。目前交易量已经逐步恢复，未来
交易量还会有所增加。”黄瓜批发商
张书华说：“目前一天能卖十几二十
吨，预计十月中旬，销售量将达到三
十到五十吨。市场的交易模式改变

了，但我们对市场的那份感情和依
恋一直都没有改变。”

顾兆学表示，市场上市品种齐
全，货源充足，交易有序，预计在中
秋节、国庆节双节来临之前，将恢复
历史供应水平。

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又回来了
新发地市场全面复市见闻

新华社昆明 9 月 7 日电
（记者伍晓阳）大营街比较低
调，但它的“云南第一村”头
衔并非浪得虚名。

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
车，劳动力几乎全员就业，年
人均纯收入近 3 万元……这
个有着 5400 多人的滇中农
村社区，被称为“中国农村共
同富裕的榜样”。

这里的共同富裕何以实
现？记者近日到当地一探
究竟。

“五难村”的逆袭

从玉溪市主城区出发，
往西南走几公里，大营街社
区就到了。

进入社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幢幢白墙青瓦的
滇中特色民居别墅。社区里
绿意盎然、花草芬芳，到处干
净整洁，让人神清气爽。

“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坐在自家的别墅里，
53 岁的居民辛保云回忆起
往昔峥嵘岁月。在改革开放
以前，以农业为主的年代，人
均仅有不到 0.5 亩田的大营
街，解决温饱问题都有困难。

“原来大营街有‘五难’，
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
路难、娶媳妇难。”他说，
1985 年以前，土坯房、茅草
屋还是大营街的“标配”。当
年，村里开展第一次民居改
造，统一建盖了砖瓦房。
2012 年，大营街实施第二次
民居改造，统一建盖了 1482
套双拼别墅，人居环境再次
升级。

行走在社区里，很少见
到居民的身影。“白天大家都
上班去了。”退休赋闲在家的
王六四说，“大营街集体企业
多，社区劳动力大多数在集
体企业上班，基本没有在家
闲着的。”

王六四介绍，大营街人
的幸福指数很高，还有个原
因是福利好。全民分红，从 1
岁起每人每年 500 元递增，
12 岁以上每人每年 6000 元；小区物管和停车免费；读
幼儿园免费；读初中到大学每年有补助；老年人有慰问
或补助，年满 94 岁、100 岁分别一次性奖励 5 万元、10
万元……

被问到什么是小康生活，辛保云想了想说：“不愁
吃、不愁穿、住得好、有钱花，出门开小车，就是小康了
吧！”

集体经济的崛起

幸福生活从何而来？回顾大营街的发展历程，大营
街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宝荣认为，是集体经济的崛起为
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他说，大营街的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借着改革的春风，

大营街从最初的建筑业起步，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完成
了最初的资金积累，迈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1985
年，大营街经济总收入超过 400 万元。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为玉
溪卷烟厂盖住房、盖厂房的大营街基建队，因为诚实守
信、质量可靠，赢得了建设卷烟配套工厂的机会。”陈宝
荣说，1988 年，大营街建起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玉
溪水松纸厂，促成了集体经济腾飞。到 1992 年，大营街
经济总收入超过 1 亿元。

在这两个厂的带动下，铝型材厂、铝箔纸厂、油墨
厂、铜材厂、太阳能厂等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
起来。

第三阶段上世纪末至今。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
营街盘活闲置集体土地，依托当地温泉、饮食文化等资
源开发旅游业，由集体出资打造了汇龙生态园和映月
潭休闲文化中心两个 4A 级旅游景区，实现了三产和
二产比翼齐飞。

2019 年，大营街社区实现经济总收入 119 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8803 元。

共同富裕的密码

大营街共同富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功密码？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大营街为什么搞得好？

主要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社区两委班子好。”老党员
王六四评价说。原社区党总支书记任新明等老一辈带
头人，始终坚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富”
的理念，抢抓机遇、埋头苦干，带领群众走上了共同富
裕之路。

坚持集体所有制。居民张洪寿说，在上世纪 80 年
代改革浪潮中，大营街把基建队等集体企业保留下来，
后来又把承包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到了 1998
年，改制呼声高涨，社区领导班子顶住压力，保留了 8
个骨干集体企业。“幸亏当年没有卖掉、分掉，不然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不断学习，敢于创新。“我们原来都是泥腿子，要搞
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怎么搞？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尝
试，失败了重新再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颜伟说，当年
大营街兴建水松纸厂，试验失败了上千次，但坚持到最
后终于成功了。经过多次更新换代，目前这个水松纸厂
的设备工艺都是国内领先的。

因地制宜，振兴产业。大营街原来有个河流冲积
滩，多年采砂后挖出来一个大洼地，怎么处理？颜伟说，
当时是 1993 年，社区党总支反复研究认为，把洼地填
平了搞农业没有前途，必须另找出路，后来投资 3000
万元兴建了酒店、餐馆和休闲娱乐设施，给集体带来源
源不断的收入。

站在新起点上，大营街开启了新征程。陈宝荣表
示：“未来大营街将在稳定二产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
产业，打造以温泉度假、休闲康养、文化体验为主业的
幸福小镇，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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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胡
浩、刘硕）教育部网站 7 日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稿拟明确，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
阶段的教育内容，不得开展违背学前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分为总则、学前儿童、
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保育与教育、教
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管理与监督、投入

与保障、法律责任、附则 9 章，共
75 条。

征求意见稿拟明确，学前儿童
入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接受学前
教育，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
者测试。幼儿园应当配备符合国家
和地方有关标准的玩具、教具和幼
儿图画书，不得使用教科书。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学前儿童参与
商业性活动、竞赛类活动和其他违

背学前儿童年龄特点、身心发展规
律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提出，幼儿园聘用
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或者其
他工作人员前，应当进行背景查询。
拟禁止从业的情形包括：被剥夺政
治权利或者有犯罪记录的；因实施
虐待儿童、性侵害、性骚扰等行为被
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的；有吸毒、酗酒、赌博等违法或者

不良行为记录的；患有精神性疾病
或者有精神病史的；有严重违反师
德行为的；有其他可能危害儿童身
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
形的。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公办幼儿园
不得转制为民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
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
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幼儿园不得
直接或者间接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学前教育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社会救助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孙

少龙）记者 7 日从民政部获悉，《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拟
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 9 类社会救
助对象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 11 类救
助制度。

征求意见稿共计 8 章 80 条，拟明
确 9 类社会救助对象，即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支出

型贫困家庭、受灾人员、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临时遇困家庭或者
人员，以及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
者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员，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特
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 11 类救助
制度，即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
灾人员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临时救助和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征求意见
稿同时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可以在相关条款规定的救助制度
基础上，补充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
其他救助措施。

社会力量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
成部分。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国家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
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

方式，参与社会救助。同时提出，社
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依法享受相
关优惠政策。

此外，征求意见稿拟明确社会救
助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行政责任，
以及违反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管理规
定和出具虚假证明等行为的法律责
任。同时拟明确骗取社会救助、非法
占有救助资源以及以暴力、威胁等方
式干扰社会救助工作，扰乱社会救助
管理部门工作秩序的法律责任。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
王雨萧）据中国政府网 7 日消息，国
务院日前批复原则同意深化北京市
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
范区。

批复指出，北京市人民政府要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精心
组织，大胆实践，在扩大服务业对外
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方面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发展、创新
发展提供示范引领。

批复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支持北京市深
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指导和协调推进，组织开展督促
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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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者王

优玲）记者 7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获悉，《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
7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
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0月 8日。条例
包括总则、出租与承租、租赁企业、经
纪活动、扶持措施、服务与监督、法律
责任和附则等 8章，共 66条。

条例适用于国有土地上住房的
租赁活动及其监督管理，其制定旨
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维护住房租
赁当事人合法权益，构建稳定的住
房租赁关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
康发展。

条例指出，出租住房的室内装修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得危及承
租人的人身健康。禁止将不符合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消防安全要求或者
室内装修国家有关标准的住房以及
其他依法不得出租的住房出租。

根据条例，住房租赁企业等市场
主体在从事住房租赁有关经营活动
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的有关规定，禁止哄抬租金、
捆绑消费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

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
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
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
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
款相关内容。商业银行发放住房租
金贷款，应当以备案的住房租赁合
同为依据，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住房
租赁合同期限。

条例规定，住房租赁企业违反
本条例规定开展住房租金贷款业务
的，由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 1 个月以
上 6 个月以下，可以并处 2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属于金融违法行为的，由金融
监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根据条例，直辖市、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住
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提供机构备
案、房源核验、面积管理、信息发布、
网签备案、统计监测等服务，与公
安、民政、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
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审计、住
房公积金等部门和单位建立信息互
通共享机制，向社会提供安全、便
捷、高效的服务。

▲ 9 月 7 日，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西红柿售卖区域，商户在售卖西红柿。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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